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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別：警察法制人員 

科 目：行政法 

考試時間：2 小時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呂懷德老師解題 

 

一、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依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第 2 條規定，為該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

其依同條規定，得將道路挖掘申請之受理及許可、相關經費之核定與收費、施工及維護管

理、查驗抽驗之權限，視區域特性、道路規模等情形委由臺中市政府所屬各區公所執行。試

問：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將道路挖掘申請之受理及許可事項委由臺中市和平區公所執行，是屬

於何種性質之權限移轉（授予）？臺中市和平區公所因此作成之行政處分，屬於何機關之行

政處分？如對臺中市和平區公所因此作成之行政處分不服時，應向何者提出訴願？（35 分） 

【考題難易度】★★★☆☆ 

【破題關鍵】本題重點在於管轄權有無移轉的判斷、和平區公所的地位以及其與臺中市政府

間的關係，關鍵在於和平區公所與臺中市政府的關係，要了解地方制度法的相關規定，才

能寫得完整。  

【命中特區】呂懷德，行政法(A)，B1K14，P.164-165。 

【擬答】 

一、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將管轄權移轉予和平區公所，性質為地方制度法第 2條第 3款之委辦關係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依法規將受理及許可之權限移轉予和平區公所，性質屬管轄權之移轉 

管轄權為機關據以行使權限及受理申請、做出決定之依據，故行政程序法第 11條第 1項要求管轄

法定之外，同條第 5條並要求，管轄權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學理上稱管轄恆定原則。 

本題中，臺中市政府依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之規定，為主管機關享有相關事項之管轄權

限，其依該自治條例之規定，將管轄權限之一部分，即受理及許可道路挖掘申請事項，委由臺中市

和平區公所執行。性質上即屬將管轄權之一部分，移轉予他人。惟此種管轄權移轉之性質為何，則

需視臺中市政府與和平區公所間之關聯而定。 

和平區公所為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依地方制度法，性質為地方自治團體 

臺中市為直轄市，依地方制度法第 83條之 2規定，直轄市之區若由山地鄉改制者，稱直轄市山地

原住民區，為地方自治團體。區公所則為山地原住民區之行政機關。辦理自治事項，並執行上級政

府委辦事項。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移轉管轄權予和平區公所之性質為地方制度法第 2條第 3款之委辦 

地方制度法第 2條第 3款規定，所謂委辦，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

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級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 

本題中，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依法規將管轄權移轉予其所屬之和平區公所，性質上即屬於相隸屬之公

法人間之管轄權移轉，其性質屬於委辦關係。 

二、依訴願法第 9條規定，屬於受委託機關和平區公所之行政處分 

有關管轄權移轉屬於委辦關係時，原處分機關之認定，應依訴願法第 9條判斷。其規定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或其所屬機關及鄉（鎮、市）公所依法辦理上級政府或其所屬機關委辦事件所為之行政

處分，為受委辦機關之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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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中，和平區公所雖非為鄉、鎮、市公所，惟依地方制度法第 83條之 2第 2項規定，準用有關

鄉、鎮、市之規定，因而訴願法第 9條之規定，仍得準用之。故和平區公所依法辦理臺中市政府建設

局委辦事件所為之處分，為和平區公所之行政處分。 

三、依訴願法第 5條比照同法第 4條第 1款規定，應向臺中市政府提起訴願 

若對於和平區公所依委辦關係所為之行政處分不服時，應向何機關提起訴願，依訴願法第 9條規定，

訴願之管轄，比照第四條之規定，向受委辦機關之直接上級機關提起訴願。 

惟由於訴願法第 4條中，並無不服區公所之行政處分，應向何機關提起訴願之明文規定。因而應先適

用訴願法第 5條規定，按其管轄等級，比照第 4條之規定加以判斷。 

由於和平區公所屬於地方自治團體，依地方制度法第 83條之 2第 2項規定，其與直轄市之關係，準

用有關縣與鄉、鎮、市之規定。因而應比照訴願法第 4條第 1款之規定，向直轄市政府提起訴願。 

故本題中，對和平區公所所為之行政處分不服者，應向臺中市政府提起訴願 

 

 

二、甲向主管機關 A 申請興建節能設備之補助，A 所提供之申請表中特別註明，已獲其他機關

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並要求申請人勾選是否已獲得其他機關補助，甲並未作任何勾選。

A 依相關補助規定審查後，同意並通知甲補助新臺幣三萬元整，在撥付補助金後，A 才發

現，甲同時亦獲得 B 機關新臺幣三萬元之補助。試問：A 應如何處理同意補助甲新臺幣三

萬元之決定？以及透過何種方式要求甲返還新臺幣三萬元？（35 分） 

【考題難易度】★☆☆☆☆ 

【破題關鍵】公法上不當得利的問題，近五年已經反覆出題，應該要是考生都能完整回答的

議題了。 

【命中特區】呂懷德，行政法(B)，B1K15，P.84-85。 

【擬答】 

一、A機關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規定職權撤銷補助三萬元之決定 

同意補助三萬元性質為行政處分 

行政程序法第 92條第 1項規定，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

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本題中，甲向 A機關申請補助，A機關經審核後同意甲所申請之內容，係 A機關對具體個案所為之

單方決定，其內容使甲受領三萬元補助之權利，因此該補助決定性質上為行政程序法第 92條第 1

項所稱之行政處分。且該處分將使處分相對人甲取得利益，故性質上屬於授益行政處分。 

該補助處分為違法之行政處分 

行政處分是否合法係於處分做成時判斷 

有關行政處分是否合法之判斷，涉及事後如欲廢棄該處分之效力時，應以撤銷或是廢止之方式為

之。若為違法之行政處分，則必須依撤銷之方式方能廢棄原處分。關於處分合法性之判斷基準

時，依學理之見解，應以處分做成時，是否合乎法規之規定，判斷行政處分是否合法。 

補助處分作成時即不合法，故屬於違法之行政處分 

本題中，若已獲得其他機關補助時，即不得再受領 A機關之補助。而 A機關於做成同意補助之決

定時，甲已取得 B機關之補助，因而與相關規定不符，該補助處分自做成時即屬違法之行政處

分。 

A機關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規定職權撤銷補助處分 

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規定，違法之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則上原處分機關得依職

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惟依同條之但書規定，若受益人無第一百十九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

形，而信賴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時，原處分即不得撤

銷。 

依行政程序法第 119條規定，受益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 

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 

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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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 

由於補助處分為違法之行政處分，已如前述。因此原處分機關 A原則上得於知有撤銷原因時起兩年

內，依職權予以撤銷。惟若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但書之規定時，則例外不得撤銷原處分。 

本題中，甲於填寫 A機關發放之申請表時，其上即有特別註明，已獲其他機關申請者，不得再申請

之文字。然甲仍然於取得 B機關之補助後，再向 A機關提出申請，其可能於申請表中提供不正確資

料，使 A機關誤以為甲並未取得任何其他機關之補助，致做成違法之行政處分；即使甲於該申請表

中並未有任何不正確資料填寫，然其對於該註明應已知悉，故亦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19條第 3款，

明知處分違法之情狀。故甲之信賴不值得保護，A機關並無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但書之情況，而得

依職權將該違法行政處分撤銷。 

二、A機關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127條第 3項規定以書面行政處分要求返還公法上不當得利 

違法行政處分撤銷，依行政程序法第 118條規定，原則上效力溯及失效 

依行政程序法第 118條規定，違法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原則上溯及既往失其效力。本題中，A機關

所為之補助處分為違法處分，其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規定撤銷原處分後，該效力即溯及失效。故

甲原本依該補助處分而取得受領三萬元之權利，亦於撤銷後溯及失效。 

違法行政處分溯及失效後，原本之受領構成公法上不當得利，甲應返還受領之補助 

依行政程序法第 127條第 1項規定，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連續之金錢或可分

物之給付者，經撤銷、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應返還因該處分所受領

之給付。 

本題中，授益行政處分之內容為提供甲三萬元之金錢給付，惟該處分已遭 A機關撤銷而溯及失效，

構成學理上所稱之公法上不當得利，因而依前開規定，甲應負返還受領之三萬元給付之義務。 

A機關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127條第 3項規定，以書面行政處分確認返還範圍，限期命甲返還。 

雖甲負有返還三萬元給付之義務，但若甲未履行此一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時，A機關應如何為之，

過往有爭議，實務並曾認為，在無法律明文規定下，僅能依行政訴訟法第 8條之規定提起一般給付

訴訟後，於取得勝訴判決時以此作為執行名義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惟於行政程序法增訂第 127條第 3項規定後，已明文規定，行政機關應以書面行政處分確認返還範

圍，並限期命受益人返還之。 

本題中，A機關如欲請求甲返還因授益處分遭撤銷後所生之公法上不當得利，依前述之規定，必須

以書面行政處分，確認返還範圍為三萬元，並限期命甲返還。 

 

 

三、甲公立學校乙班學生於學校外掃區域打掃，學生 A 拾獲棒球後，以掃把充當球棒，與學生 B 

進行投打遊戲。學生 A 第 3 次揮棒時，掃帚頭與把柄分離而飛出，擊中投球學生 B 左眼，

致 B 眼睛受傷，乙班導師丙當時並未在現場。B 家長 C 主張，導師丙未善盡監督管理之

責，因其怠於執行職務致 B 眼睛受傷，並要求甲校依國家賠償法負賠償責任。B 家長 C 之

主張是否有理？（30 分） 

【考題難易度】★★☆☆☆ 

【破題關鍵】本題重點在於如何判斷公務員的不作為是否能成立國家賠償責任，只要對實務

見解熟悉就可以完整回答 

【命中特區】呂懷德，行政法(C)，B1K16，第 300-301頁。 

【擬答】 

C主張甲校應負國家賠償責任之主張，因與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 2項要件不符，故並無理由 

依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 2項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

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因此

公務員無論是積極行使職務、或怠於執行職務，因故意或過失而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時，均需負

擔國家賠償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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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賠償法第 2條之前提，行為人必須為公務員，依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 1項有關公務員的認定，指

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本題中，丙為甲公立學校之教師，依法於甲公立學校內教授課業、照顧學

生，故屬於依法令從事於公務的人員，為公務員。 

本題中，C主張丙並未盡監督管理之責，怠於執行職務造成 B之身體受傷，因此應負擔國家賠償責

任。故本題爭點在於，丙未在現場即時制止 A的行為，是否屬於怠於執行職務。 

依釋字第 469號解釋之見解，大法官認為，即使法律有賦予機關推行公共事務之權限或裁量權限、而

在個案中有怠於執行職務的情況，惟若有下列情狀，則無成立國家賠償之情況： 

人民權利並未因而造成直接損害 

性質上屬適當與否之裁量問題 

怠於執行職務未達違法之程度 

個案中斟酌人民權益受侵害之迫切程度、公務員是否得以預見損害之發生、侵害之防止是否需仰

賴公權力之行使始可達成目的而非個人努力可避免，尚非因上述情事而達到無可裁量之情事。 

本題中，丙未於現場，並非直接造成 B身體受傷之原因；且於打掃時間時，教師不可能隨時至各處巡

視；又本題之損害發生，係 A與 B嬉戲時造成 B之受傷，顯見該損害並非必須由丙制止方能避免。綜

上所述，丙於本題中，並未因而負有特定之作為義務，而於個案中已達無不作為之裁量收縮情況，且

亦對於損害之發生無故意或過失之情況，因而應認定丙之怠於執行職務，並不構成國家賠償法第 2條

第 2項之國賠責任。故 C之主張應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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